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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守 則 ： 氣 體 應 用 指 南 之 五

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的 批 准  

第 1 部 分  前 言 及 適 用 範 圍

1.1  本 守 則 由 氣 體 標 準 事 務 處 ， 連 同 香 港 的 註 冊 氣 體 工 程 承 辦 商 及 氣 體

用 具 供 應 商 擬 備 ， 列 明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對 批 准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的 規

定 。 本 守 則 採 納 了 已 確 立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， 並 加 入 針 對 氣 體

用 具 品 質 及 安 全 的 本 地 措 施 規 定 。 氣 體 用 具 必 須 符 合 本 守 則 所 載 規

定 ， 方 會 獲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批 准 。  

1.2 本 工 作 守 則 所 載 的 批 准 規 定 適 用 於 ：

(a)  固 定 安 裝 在 屋 宇 內 供 室 內 使 用 的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； 及  

(b) 放 置 在 餐 桌 使 用 ， 並 由 祇 用 一 次 的 石 油 氣 瓶 提 供 燃 料 的 手 提 卡

式 石 油 氣 爐 。

1.3 根 據 本 守 則 ， 專 供 室 外 使 用 的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一 般 無 須 取 得 批 准 ， 但

必 須 符 合 有 關 國 際 ╱ 國 家 認 可 的 安 全 及 品 質 標 準 ， 以 保 障 市 民 的 安

全 ， 並 應 在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要 求 查 閱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有 關 證 明 檔 。  

1.4 亦 應 參 考 現 行 有 關 法 例 ， 包 括 ： - 

- 《 氣 體 安 全 條 例 》 (第 51 章 )  

- 《 氣 體 安 全 (裝 置 及 使 用 )規 例 》

- 《 氣 體 安 全 (雜 項 )規 例 》  

1.5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的 批 准 會 授 予 申 請 人 ， 以 便 其 ：

(a)  進 口 ； 或  

(b) 在 本 港 製 造 。

適 合 本 港 使 用 ， 而 又 被 認 為 符 合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， 以 及 本 守 則

所 訂 定 的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措 施 的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。 申 請 人 在 獲 得

批 准 後 ， 必 須 在 獲 准 在 本 港 使 用 的 型 號 上 的 當 眼 處 標 示 標 記 (請 參 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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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.6 段 )。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的 詳 細 說 明 將 會 由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臚 列 在 認

可 清 單 內 (請 參 閱 第 6.2 段 )。  

1.6 申 請 人 不 會 因 根 據 本 守 則 申 請 的 氣 體 用 具 已 符 合 相 關 的 國 際 或 國 家

安 全 及 品 質 標 準 及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措 施 而 獲 豁 免 完 全 遵 守 所 有 其 他 根

據 香 港 法 律 所 制 定 的 現 行 相 關 工 作 守 則 、 審 批 規 格 和 其 他 政 府 部

門 、 組 織 等 的 法 定 要 求 。  

1.7 就 供 本 港 使 用 的 進 口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而 言 ， 獲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的 類 型

設 計 批 准 並 非 一 項 產 品 質 素 的 暗 示 或 保 證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對 其 供 應 的

氣 體 用 具 的 品 質 負 上 全 責 ， 同 時 亦 須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措 施 ， 以 監 察 製

造 商 的 表 現 。 倘 若 產 品 在 安 全 和 品 質 方 面 發 生 問 題 ， 則 須 採 取 補 救

行 動 (請 參 閱 第 7.1 段 )。  

1.8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不 會 ：

(a)  對 認 可 清 單 所 載 資 料 的 用 途 負 上 責 任 ；

(b) 就 專 賣 商 品 和 相 關 服 務 是 否 適 合 獨 立 使 用 ╱ 應 用 、 產 品 的 安

全、是 否 名 符 其 實，以 及 可 商 售 品 質 等 各 方 面，作 出 任 何 陳 述 、

保 證 或 擔 保 ； 及  

(c)  對 因 參 考 或 使 用 認 可 清 單 所 載 資 料 而 直 接 或 間 接 造 成 的 財 產 損

失 或 人 命 傷 亡 負 上 責 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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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部 分  專 門 名 詞  

申 請 人 (就 本 工 作 守 則 而 言 )指 有 意 在 本 港 進 口 或 製 造 某 一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

型 號 以 供 在 本 港 使 用 ， 並 為 此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申 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的 人 士 。

因 此 申 請 人 是 指 在 本 港 註 冊 營 業 的 進 口 商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。  

基 本 安 全 評 估 證 書 指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下 的 本 港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證 書 ，

以 證 明 某 一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符 合 第 5 部 分 第 5.3 段 所 闡 述 的 基 本 安 全 評 估。 

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指 按 設 計 或 原 意 ， 主 要 在 住 宅 房 產 內 使 用 的 氣 體 用 具 ， 而

不 論 該 用 具 是 否 在 住 宅 房 產 內 使 用。 (《 氣 體 安 全 (裝 置 及 使 用 )規 例 》(第 51
章 )第 2 條 )。 熱 量 輸 入 超 逾 70 千 瓦 的 氣 體 用 具 不 受 本 守 則 的 規 定 規 管 。  

熄 火 保 險 裝 置 指 對 火 焰 特 性 敏 感 的 內 置 式 控 制 裝 置 ， 如 果 點 火 時 出 現 問 題

或 火 焰 無 意 間 熄 滅 ， 該 控 制 裝 置 可 以 感 應 到 沒 有 火 焰 ， 而 將 供 應 至 用 具 燃

燒 器 的 氣 體 切 斷 ， 以 確 保 安 全 。  

氣 體 用 具 指 以 燃 燒 氣 體 作 照 明 、 加 熱 或 冷 卻 用 途 的 住 宅 式 用 具 ， 而 有 關 氣

體 的 類 別 是 《 氣 體 安 全 條 例 》 (第 51 章 )第 2 條 所 界 定 的 。  

氣 體 安 全 監 督 (就 本 工 作 守 則 而 言 )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署 氣 體

標 準 事 務 處 ， 該 處 代 表 根 據 《 氣 體 安 全 條 例 》 (第 51 章 )第 5 條 獲 委 任 的 氣

體 安 全 監 督 執 行 職 務 。  

憲 報 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憲 報 。

認 可 氣 體 用 具 標 誌 指 《 氣 體 安 全 (雜 項 )規 例 》 所 指 明 的 標 誌 。

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指 由 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 代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管 理 的 香

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。  

進 口 商 (就 本 工 作 守 則 而 言 )指 從 事 進 口 以 供 本 港 使 用 的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業

務 的 人 士 。  

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(TA1)指 符 合 第 5 部 分 第 5.2 段 所 闡 述 的 認 可 安 全 、 性 能

及 質 素 標 準 。  

初始類型設計批准 (TA2)指第 5 部分第 5.3 段所闡述在香港進行的基本安全評

估。  

國 際 /國 家 安 全 標 準 指 由認可核證機構所頒佈有關氣體用具的設計、構造及安

全性能的標準。上述認可核證機構的例子包括：  

 澳 洲 氣 體 協 會 (AGA)－ AS 標 準

 歐洲標準委員會 (CEN)－EN 標準

 日本氣體用具檢 驗 協 會 (JIA)－ JIA 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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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局 (AQSIQ)－GB 標準

ISO/IEC 17025 指 第 3 部 分 第 3.2.2 段 所 闡 述 測 試 及 校 準 實 驗 所 合 乎 資 格 的

一 般 規 定 。  

過 熱 保 護 裝 置 指 不 能 調 校 、 由 溫 度 啟 動 的 裝 置 ， 此 裝 置 按 其 設 計 ， 可 在 一

般 的 溫 度 控 制 裝 置 失 效 時 ， 保 護 用 具 及 周 圍 環 境 。  

品 質 保 證 指 第 6 部 分 第 6.3 段 所 闡 述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品 質 保 證 評 估 。

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指 透 過 法 例 或 法 令 獲 正 式 授 權 ， 可 以 核 證 某 一 氣 體 用 具 的 設

計 及 生 產 符 合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， 並 獲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認 可 的 獨 立 組 織 (例
如 歐 洲 聯 盟 委 員 會 所 指 定 的 已 備 案 組 織 )。  

覆 驗 證 明 書 指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證 明 書，以 證 明 有 關 用 具 繼 續 符 合 第 3
部 分 第 3.3.2 段 所 闡 述 的 原 有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所 述 的 標 準 。  

供 應 商 (就 本 工 作 守 則 而 言 )指 在 本 港 從 事 與 售 賣 或 供 應 氣 體 用 具 以 供 本 港

使 用 有 關 業 務 的 機 構 ， 不 包 括 進 口 商 及 本 地 製 造 商 。  

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指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， 以 證 明 某 住 宅 式 氣

體 用 具 符 合 第 3.3.1 段 所 規 定 的 有 關 國 際 ／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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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 分  選 擇 製 造 商 及 核 證

3.1 氣 體 用 具 製 造 商  

3.1.1 製 造 商 的生 產 程式 須包 括 品 質系 統 ，而 有關 系 統 須由 氣 體安 全

監督認可的機構核證 1 或評估 2 為符合認可的國際或國家品 質 標

準 (例如 ISO 9000)，以確保下列各項均品質良好：  

(a)  由次承辦商所供應，對氣體用具的安全操作有莫大關係的部件

及材料； 

(b) 所 有 生 產 步 驟 及 裝 配 程 式 ； 及

(c)  製 成 品 。

注 1：  在 核 證 方 面 ， 應 由 透 過 法 例 或 法 令 正 式 授 權 的 或 獲 海 外 有 關 機

構 審 定 的 獨 立 組 織 ， 根 據 國 際 或 國 家 品 質 標 準 ( 例 如 ISO 
9000)， 為 生 產 程 式 簽 發 證 書 。  

注 2：  有 關 評 估 應 由 獲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轄 下 創 新 科 技 署 認 可 的 獨

立 組 織 進 行 。

3.1.2 應 提 交 能 證 明 符 合 上 文 第 3.1.1 段 要 求 的 檔 予 氣 體 安 全 監 督

(請 參 閱 附 錄 1(a))。

3.1.3 製 造 商 所 生 產 的 氣 體 用 具 須 符 合 認 可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標 準 (例

如 EN、 J IA)， 包 括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批 准 及 品 質 監 察 (請 參 閱

第 3.3 段 )。  

3.2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 

3.2.1 為 取 得 所 需 的 所 有 證 明 書 ， 以 證 明 產 品 符 合 國 際 及 國 家 安 全

及 品 質 標 準 ， 氣 體 用 具 製 造 商 須 聘 用 具 有 聲 望 的 核 證 機 構 提

供 服 務 。 有 關 的 核 證 機 構 須 獲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認 可 。  

3.2.2 製 造 商 一 般 會 在 氣 體 用 具 的 原 產 地 聘 用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。 如 果

認 可 核 證 機 構 並 不 在 氣 體 用 具 的 原 產 地 ， 製 造 商 須 將 有 關 安

排 知 會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。 不 過 ， 無 論 如 何 ， 測 試 程 式 均 應 根 據

認 可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標 準 進 行 (例 如 ： ISO/IEC 17025)， 而 認 可

核 證 機 構 所 採 用 評 估 氣 體 用 具 安 全 及 性 能 的 程 式 ， 則 必 須 符

合 認 可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(例 如 ： EN、 J IA)。 監 察 及 評 估

製 造 商 的 生 產 系 統 的 品 質 標 準 ， 同 樣 須 符 合 認 可 的 國 際 或 國

家 慣 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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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產 品 核 證  

3.3.1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 

3.3.1.1 製 造 商 須 就 每 種 型 號 3 的 氣 體 用 具 ， 提 交 由 認 可 核 證

機 構 發 出 的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， 證 明 ：

(a)  有 關 型 號 已 根 據 認 可 國 際 或 國 家 氣 體 用 具 安 全 標

準 (例 如 EN、 J IA 等 )的 規 定 通 過 測 試 ； 以 及

(b) 有 關 型 號 適 合 使 用 在 本 港 供 應 的 氣 體 類 別 。

申 請 人 在 申 請 批 准 時，須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交 有 關 證

明 書 的 正 本 或 核 證 副 本 (請 參 閱 第 5.2.1 段 )。

注 3：  如 果 氣 體 用 具 由 於 一 種 或 多 種 外 觀 上 (即 非 性 能 上 )的 差

異 ， 以 致 同 一 型 號 有 多 種 類 別 ， 將 該 型 號 的 其 他 類 別 ，

包 括 在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批 署 妥 當 的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

書 內 ，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列 載 於 認 可 核 證 機

構 發 出 的 同 一 證 明 書 內 的 氣 體 用 具，可 當 作 一 項 單 一 申

請，呈 交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批 准。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的 樣

本 載 於 附 錄 2。  

3.3.1.2 此 外，亦 須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交 製 造 商 就 採 用 已 擬 定

的 生 產 品 質 監 察 系 統，與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所 簽 訂 正 式 協

定 的 證 明 檔 (請 參 閱 附 錄 1(a))。  

3.3.2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覆 驗 證 明 書  

進 口 商 /本 地 製 造 商 有 責 任 確 保 其 公 司 只 供 應 已 通 過 認 可 核

證 機 構 的 品 質 監 察 的 各 款 型 號 氣 體 用 具 。 進 口 商 /本 地 製 造 商

須 在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(請 參 閱 第 5 部 分 )後 第 一 個 5 年 期 完 結

前 的 三 個 月 內 ， 將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正 本 或 核 證 副

本 4 提 交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， 並 且 以 後 每 隔 5 年 再 向 氣 體 安 全 監

督 提 交 上 述 證 明 書 正 本 或 核 證 副 本 。 上 述 證 明 書 須 能 證 明 ：  

(a)  在 某 段 指 定 時 間 內 ， 製 造 商 的 品 質 系 統 曾 受 到 ， 並 一 直

受 到 正 式 監 察 ； 以 及

(b)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仍 然 符 合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上

所 載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。

上 述 證 明 書 適 用 於 一 種 以 上 申 請 覆 驗 並 獲 批 准 的 型 號 。 氣 體

安 全 監 督 須 更 新 認 可 清 單 ， 以 顯 示 已 取 得 覆 驗 證 明 書 的 氣 體

用 具 型 號 。 未 能 根 據 上 述 規 定 提 交 覆 驗 證 明 書 ， 會 導 致 禁 止

再 將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進 口 或 在 本 港 製 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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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4：  證 明 已 進 行 覆 驗 的 檔 的 確 實 格 式，可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自 行 擬 定 ，

但 呈 交 的 證 明 書 須 包 括 附 錄 1(a)-1(b)所 載 的 基 本 資 料 。

3.3.3 符 合 規 格 證 明 書  

本 港 供 應 商 收 到 的 氣 體 用 具 ， 每 批 都 須 附 有 由 製 造 商 擬 備 的

符 合 規 格 證 明 書 ， 證 明 ：  

(a)  該 批 氣 體 用 具 的 生 產 程 式 符 合 原 來 載 於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初

始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的 國 際 標 準 或 國 家 標 準 ； 以 及

(b) 有 關 用 具 的 原 產 地 。

進 口 商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須 保 留 符 合 規 格 證 明 書 的 完 整 紀 錄 ， 俾

能 在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要 求 時 提 出 ， 以 供 查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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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部 分  氣 體 用 具 規 格

4.1 總 則  

4.1.1 擬供應 5 或已供應 6 給本港使用並提交氣體安全監督批准的氣體

用 具 ， 均根 據 本守 則的 規 定 來給 予 批准 。有 關 新 型號 用 具的 初

始類型設計批准程式，載於本守則第 5 部分。  

注 5：  擬 供 應 給 本 港 安 裝 的 氣 體 用 具 型 號「 新 型 號 」亦 包 括 過 往 已 獲 批

准，但 曾 作 出 性 能 上 改 裝，而 有 關 改 裝 關 乎 氣 體 用 具 的 操 作 及 安

全 的 型 號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作 出 有 關 改 裝 後 ，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會 就 曾 作

改 裝 的 氣 體 用 具 進 行 額 外 的 性 能 測 試。不 過，曾 獲 批 准 使 用 的 型

號 ， 如 祇 進 行 外 觀 改 裝 ， 但 對 氣 體 用 具 的 操 作 或 安 全 並 無 影 響 ，

則 無 須 再 進 行 測 試 。 如 遇 這 類 情 況 ， 無 須 為「 新 型 號 」氣 體 用 具

申 請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，以 便 將 型 號 的 說 明 加 進 認 可 清 單 內，但

根 據 第 3.3.2 段 的 規 定 ， 須 於 5 年 期 滿 後 取 得 覆 驗 證 明 書 。  

注 6：  在 1998 年 10 月 1 日 前 在 本 港 供 應 以 作 安 裝 ， 並 在 該 日 之 後 繼

續 供 應 的 氣 體 用 具 型 號，如 符 合 下 列 條 件，可 獲 豁 免 第 5 部 分 所

述 的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：  

(a)  根 據 認 可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而 製 造 ；

(b )  獲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批 准 使 用 ； 及  

(c )  受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監 管 其 品 質 。  

不 過 ， 供 應 商 必 須 提 供 第 3.3.2 段 所 述 覆 驗 證 明 書 及 現 有 品 質 保

證 檢 查 證 明 文 件 (請 參 閱 附 錄 6)， 有 關 型 號 的 資 料 方 可 加 進 認 可

清 單 內 ， 為 期 5 年 (請 參 閱 第 4.1.2 及 6.2 段 )。  

4.1.2 申 請 人 會 獲 批 准 ， 而 批 准 的 有 效 期 由 發 出 通 知 日 期 起 計 ， 為

期 5 年 ，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新 批 准 型 號 的 資 料 ， 將 加 進 由 氣 體 安

全 監 督 所 備 存 的 認 可 清 單 內 (請 參 閱 第 6.2 段 )。 如 能 提 供 第

3.3.2 及 6.3 段 所 述 必 要 的 覆 驗 及 品 質 保 證 證 明 書，有 關 氣 體

用 具 型 號 的 批 准 可 延 長 5 年 。  

4.1.3 氣 體 用 具 鬚 根 據 認 可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(例 如 ： EN、 J IA 等 )
而 製 造 ， 並 且 ：

(a)  須 裝 有 自 動 點 火 裝 置 ；

(b) 每 個 燃 燒 器 均 須 裝 有 熄 火 保 險 裝 置 ；  

(c)  如 屬 空 氣 加 熱 器 7， 須 裝 有 缺 氧 安 全 裝 置 ； 及

(d) 如 屬 密 封 式 熱 水 爐 ， 須 裝 有 過 熱 保 護 裝 置 。

注 7：  舉 例 而 言，包 括 沒 有 接 駁 煙 道 的 乾 衣 機 及 自 然 排 煙 式 房 間 暖 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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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供 應 用 具 的 備 用 零 件  

取 得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的 批 准 後 ， 申 請 人 須 與 製 造 商 訂 定 協 議 ， 在 下 列

最 低 限 度 的 年 期 內 ， 負 責 供 應 功 能 8 備 用 零 件 ：  

4.2.1 手 提 平 頭 爐  ................. 5 年 （ 由 批 准 日 期 起 計 ）

4.2.2 煮 食 爐 具  .................. 10 年 （ 由 批 准 日 期 起 計 ）

4.2.3 空 氣 加 熱 爐 具  ............ 10 年 （ 由 批 准 日 期 起 計 ）

4.2.4 熱 水 爐  ..................... 15 年 （ 由 批 准 日 期 起 計 ）

注 8： 『 功 能 』 一 詞 所 指 的 該 等 部 件 是 對 氣 體 用 具 安 全 操 作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。

4.3 安 裝 及 維 修 說 明  

製 造 商 必 須 為 氣 體 用 具 ， 提 供 獲 負 責 進 行 第 3.3 段 所 規 定 的 初 始 類

型 設 計 測 試 的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批 准 的 安 裝 及 維 修 說 明 。 安 裝 及 維 修 說

明 須 以 中 文 9 印 備 。  

注 9：  圖 表 /繪 圖 上 可 附 載 一 些 註 冊 氣 體 裝 置 技 工 常 用 的 英 文 專 門 術 語，但 有 關

安 裝 安 全 的 一 切 說 明 必 須 為 中 文 。

4.4 使 用 說 明  

製 造 商 須 為 氣 體 用 具 提 供 資 料 ， 指 導 使 用 者 如 何 操 作 及 安 全 維 修 氣

體 用 具 。 (《 氣 體 安 全 (裝 置 及 使 用 )規 例 》 (第 51 章 )第 26 條 )。 必 要

的 安 全 資 料 須 以 中 、 英 文 印 備 。  

4.5 氣 體 用 具 的 標 籤  

製 造 商 鬚 根 據 原 先 獲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的 批 准 ， 為 氣 體 用 具 提 供 資 料 標

籤 ， 載 列 所 依 據 的 國 際 或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所 訂 明 須 展 示 的 資 料 ， 及 於

氣 體 用 具 上 附 有 說 明 指 出 該 氣 體 用 具 已 獲 該 核 證 機 構 認 可 符 合 的 安

全 標 準 ， 此 說 明 須 為 標 籤 形 式 例 如 – 闡 明 ： 「 類 型 批 准 機 構 ： ABC」

及「 類 型 批 准 證 明 書 號 碼：1234」，或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標 誌 。

此 外 ， 任 何 有 關 用 戶 安 全 的 警 告 標 籤 ， 均 須 耐 用 及 清 晰 易 讀 ， 並 以

中 、 英 文 清 楚 印 備 。  

4.6 認 可 氣 體 用 具 標 誌  

在 取 得 批 准 後，申 請 人 須 按《 氣 體 安 全 (雜 項 )規 例 》的 規 定，於 獲 批

准 在 本 港 使 用 的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上 耐 用 地 展 示 一 個 標 誌 (認 可 氣 體 用

具 標 誌 )。 有 關 認 可 氣 體 用 具 標 誌 的 詳 細 說 明 載 於 附 錄 5。 此 外 ， 進

口 商 、 製 造 商 及 供 應 商 應 確 保 該 標 誌 只 用 作 《 氣 體 安 全 (雜 項 )規 例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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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的 有 關 用 途 ， 例 如 在 本 港 包 裝 、 刊 登 廣 告 及 促 銷 等 。

4.7 包 裝  

製 造 商 須 因 應 本 港 的 市 場 情 況 ， 以 能 夠 提 供 最 高 度 保 護 的 包 裝 供 應

氣 體 用 具 。 用 具 須 裝 載 於 箱 盒 內 ， 並 在 箱 盒 外 加 上 中 文 或 英 文 的 標

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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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部 分  為 氣 體 用 具 申 請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的 程 式  

5.1 總 則  

5.1.1 住 宅 式 氣 體 用 具 的 批 准 程 式 包 括 取 得 兩 部 分 的 初 始 類 型 設 計

批 准，即  TA1 及 TA2(請 參 閱 附 錄 1(a)及 1(b)的 程 式 流 程 圖 )。 

5.1.2 如 屬 第 5.2 段 所 述 的 TA1 部 分 ， 必 須 由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就 每 個

型 號 氣 體 用 具 的 證 明 文 件 進 行 評 估 ， 以 查 核 有 關 的 氣 體 用 具

是 否 符 合 認 可 的 安 全 、 性 能 和 品 質 標 準 。 過 往 未 獲 氣 體 安 全

監 督 認 可 的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亦 須 接 受 評 估 ， 其 中 可 能 包 括 檢 查

其 測 試 設 施 。  

5.1.3 如 屬 第 5.3 段 所 述 的 TA2 部 分 ， 則 須 在 本 港 對 所 提 交 的 新 型

號 氣 體 用 具 進 行 基 本 安 全 評 估 ， 以 便 作 出 批 准 。 有 關 評 估 的

詳 細 資 料 載 於 附 錄 4(a)及 4(b)。  

5.1.4 是 否 給 予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， 取 決 於 是 否 成 功 完 成 TA1 部 分

及 TA2 部 分 的 程 式 而 定 ， 而 這 兩 個 部 分 可 先 後 進 行 或 同 時 進

行 。  

5.2 符 合 認 可 標 準 (TA1) 

5.2.1 進 口 商 或 製 造 商 如 擬 在 本 港 供 應 新 型 號 氣 體 用 具 ， 必 須 向 氣

體 安 全 監 督 提 出 申 請 。

5.2.2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須 向 申 請 人 提 供 ：

(a)  申 請 表 格 及 填 表 指 示 ；

(b) 申請人所須提交檔的清單  
(例如證明書  - 請參閱第 3.1.2 及第 3.3 段、安裝及維修說
明  - 請參閱第 4.3 段、證實獲得供應備用零件的檔  - 請
參閱第 4.2 段、證實備有補救措施手冊  – 請參閱第 7.6 段
等 )。  

5.2.3 收 到 申 請 表 格 及 所 提 交 的 檔 後 ，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：

(a)  會 審 閱 所 有 檔 ； 及  
(b) 可 能 對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/用 具 測 試 實 驗 所 進 行 查 核 。

5.2.4 當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認 為 申 請 及 所 需 的 檢 查 結 果 均 令 人 滿 意，TA1
部 分 的 程 式 便 算 完 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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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基 本 安 全 評 估 (TA2) 

5.3.1 申 請 人 須 將 擬 供 應 用 具 型 號 的 樣 本 ， 送 交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

畫 下 的 實 驗 所 進 行 評 估 10。 此 程 式 可 於 完 成 TA1 部 分 的 程 式

後 進 行 ， 或 于 第 5.2 段 所 述 就 所 提 交 的 檔 進 行 評 估 期 間 一 併

進 行 。  

注 10： 基 本 安 全 評 估 專 案 載 於 附 錄 4(a)及 4(b)。

5.3.2 有 關 實 驗 所 會 向 申 請 人 提 交 評 估 結 果 及 發 出 證 明 書 。 供 應 商

須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交 證 明 書 的 正 本 或 經 核 證 為 真 確 的 副 本

及 評 估 結 果 ， 證 明 已 完 成 基 本 安 全 評 估 。  

5.3.3 如 果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對 證 明 已 完 成 基 本 安 全 評 估 的 證 明 書 感 到

滿 意 ， TA2 部 分 的 程 式 便 算 完 成 。

5.4 完 成 TA1 部 分 及 TA2 部 分 的 程 式  

 完 成 TA1 部 分 及 TA2 部 分 (請 參 閱 第 5.2 及 5.3 段 )的 程 式 後 ， 而 結

果 又 令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滿 意 ， 申 請 人 會 獲 書 面 通 知 有 關 用 具 的 獲 得 初

步 批 准 。 申 請 人 獲 授 權 通 知 製 造 商 在 認 可 型 號 的 當 眼 處 展 示 一 個 標

誌 (請 參 閱 第 4.6 段 )，並 可 開 始 在 本 港 出 售 該 型 號 氣 體 用 具，而 氣 體

安 全 監 督 會 把 該 氣 體 用 具 的 型 號 資 料 加 進 認 可 清 單 內 (請 參 閱 附 錄

1(c)的 程 式 流 程 圖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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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部 分  認 可 清 單 及 品 質 保 證  

6.1 總 則  

進 口 商 須 確 保 其 在 本 港 市 場 出 售 的 獲 批 准 氣 體 用 具 ， 品 質 保 持 良

好 。 第 6.3 段 列 出 了 品 質 保 證 檢 查 中 有 關 安 全 及 性 能 方 面 的 主 要 檢

查 項 目 。 如 果 氣 體 用 具 未 能 符 合 安 全 方 面 的 質 素 規 定 ， 必 須 立 即 向

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報 告 。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或 會 因 此 被 暫 停 其 批 准 ， 直 至 生

產 質 素 方 面 的 任 何 偏 差 得 到 糾 正 為 止 ， 或 被 撤 銷 其 用 具 批 准 及 從 認

可 清 單 中 剔 除 。  

6.2 氣 體 用 具 的 認 可 清 單  

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每 6 個 月 會 向 所 有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、 貿 易 及 消 費 者 組

織 發 出 認 可 清 單 ， 市 民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到 機 電 工 程 署 查 閱 有 關 資

料 。 此 外 ， 機 電 工 程 署 的 網 頁 亦 會 展 示 更 新 的 認 可 清 單 。 有 關 氣 體

用 具 型 號 的 供 應 商 如 果 根 據 第 3.3.2 段 的 規 定 (請 參 閱 附 錄 1(c))， 向

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交 覆 驗 證 明 書 及 良 好 的 品 質 保 證 資 料 (請 參 閱 第 6.3
段 )， 該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便 可 繼 續 保 留 於 認 可 清 單 上 5 年 。  

6.3 品 質 保 證  

6.3.1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須 對 他 們 在 本 港 出 售 的 氣 體 用 具 的 品

質 負 責 。 除 須 取 得 覆 驗 證 明 書 (請 參 閱 第 3.3.2 段 )外， 亦 須 于

五 年 一 度 的 覆 驗 期 內 ， 備 存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在 安 全 及 性 能 方 面

的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檢 查 11 證 明 檔，以 供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查 閱 (請 參

閱 附 錄 1(c))。  

注 11：  品 質 保 證 檢 查 鬚 根 據 附 錄 6 的 規 定 ，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認

可 的 實 驗 所 進 行 。

6.3.2  為 進 口 氣 體 用 具 進 行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檢 查 ， 旨 在 補 充 氣 體 用 具

原 產 地 的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進 行 的 持 續 品 質 監 察 ， 以 及 檢 測 出 例

如 在 運 輸 期 間 所 引 致 ， 對 氣 體 用 具 的 安 全 構 成 潛 在 影 響 的 損

壞 。 因 此 ， 所 有 進 口 商 均 有 責 任 確 保 從 製 造 商 收 到 的 每 批 氣

體 用 具 的 品 質 及 安 全 均 屬 良 好 (請 參 閱 附 錄 6)。如 果 氣 體 用 具

未 能 在 本 地 安 全 及 性 能 質 素 檢 查 中 ， 取 得 令 人 滿 意 的 結 果 ，

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便 鬚 根 據 第 7 部 分 的 規 定 ， 立

即 進 行 調 查 及 採 取 措 施 加 以 糾 正 ， 並 且 須 馬 上 通 知 氣 體 安 全

監 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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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部 分  不 安 全 氣 體 用 具 的 補 救 措 施  

7.1 總 則  

7.1.1  若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有 理 由 相 信 某 一 住 宅 氣 體 用 具 會 對 公 眾 安

全 構 成 危 險，可 暫 停 或 撤 銷 其 氣 體 用 具 的 批 准。進 口 商 (或 本

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應 停 止 進 口 、 在 本 港 製 造 、 出 售 或 為 售 賣

而 展 示 、 供 應 或 要 約 供 應 該 氣 體 用 具 ， 以 供 本 港 使 用 。  

7.1.2  在 氣 體 用 具 被 暫 停 或 撤 銷 其 氣 體 用 具 批 准 後，氣 體 安 全 監 督

亦 有 權 向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發 出 書 面 通 知 ， 要 求 他 們 聯

同 其 供 應 商 採 取 合 理 的 補 救 措 施，例 如 應 視 乎 情 況，提 供 現

場 修 理 服 務 、 更 換 或 回 收 氣 體 用 具 。  

7.1.3  除 了 執 行 照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的 強 制 補 救 措 施 外，進 口 商 (或 本 地

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應 在 徵 詢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的 意 見 後 ， 自 願 實 施

補 救 措 施，在 盡 可 能 合 理 可 行 的 情 況 下，避 免 不 安 全 氣 體 用

具 產 生 危 險 。  

7.2 目 的  

進 口 商 (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 供 應 商 就 不 安 全 氣 體 用 具 所 實 施 的 補 救 措

施 ， 不 論 是 強 制 抑 或 自 願 性 質 ， 均 須 快 速 及 有 效 地 進 行 ， 有 關 措 施

旨 在 ：  

(a)  減 低 公 眾 受 傷 及 /或 財 產 受 損 的 危 險 ；  
(b) 符 合 法 定 條 文 的 規 定 ； 及  
(c) 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恢 復 公 眾 對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的 信 心 。

7.3 計 畫  

7.3.1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須 事 先 編 定 一 本 「 補 救 措 施 手 冊 」 ，

其 內 載 有 有 關 程 式，以 確 保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既 迅 速 又 有 效 率 (請
參 閱 第 5.2.2 段 )。  

7.3.2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須 委 任 一 名 統 籌 者 ， 代 表 公 司 與 氣 體

安 全 監 督、傳 媒 及 公 眾 聯 絡，統 籌 者 的 角 色 應 載 列 於 手 冊 中。 

7.3.3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須 開 拓 及 維 繫 與 供 應 環 節 各 方 面 的 溝

通 管 道，如 可 能 的 話，亦 應 與 客 戶 /最 終 使 用 者 保 持 溝 通，以

確 保 在 有 需 要 時 能 採 取 既 迅 速 又 有 效 的 行 動 。  

7.3.4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須 保 存 所 需 資 料 ， 包 括 產 品 識 別 、 產

品 供 應 地 點 、客 戶 /最 終 使 用 者 資 料 (如 適 用 )，以 方 便 實 施 補

救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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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   實 施  

7.4.1  若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有 理 由 相 信 某 一 氣 體 用 具

有 潛 在 的 不 安 全 因 素，便 應 立 即 調 查 有 關 情 況，並 定 出 合 適

的 補 救 策 略 。 補 救 行 動 應 按 照 公 司 的 補 救 措 施 手 冊 ( 見 第

7.3.1 段 )， 並 取 得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同 意 而 進 行 。  

7.4.2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所 實 施 的 補 救 措 施 一 般 包 括 3
個 階 段 ， 即 ：

(a)  通 知 公 眾 ；  
(b) 截 斷 氣 體 供 應 及 ／ 或 產 品 複 元 ； 及

(c)  監 察 進 度 。  

7.4.3  通 知 公 眾 的 方 法 視 乎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及 受 影 響 人 口 的 多 寡 等

而 定 ， 可 以 考 慮 的 通 知 方 法 如 下 ：

(a)  直 接 通 知 供 應 環 節 的 有 關 方 面，如 有 需 要，亦 須 通 知 客

戶 。 如 進 行 產 品 回 收 ， 有 關 通 知 應 包 括 立 即 停 止 供 應 、

售 賣 或 使 用 該 產 品 的 指 示 。  

(b) 透 過 中 英 文 電 視 臺 及 /或 電 臺 廣 播 及 /或 報 章 及 任 何 其 他

恰 當 方 法 (例 如 互 聯 網 等 )作 出 公 佈 ， 以 宣 傳 補 救 訊 息 。

(c)  在 曾 供 應 有 關 產 品 的 零 售 店 鋪、超 級 市 場、連 鎖 店、百

貨 公 司 及 任 何 其 他 公 眾 出 入 的 地 方 (按 情 況 而 定 )展 示 海

報 /告 示 。 海 報 /告 示 應 于 樓 宇 的 當 眼 處 展 示 ， 以 引 起 公

眾 的 注 意 。  

7.4.4  向 公 眾 發 出 的 通 知 應 清 楚 明 確，並 包 括 所 有 有 關 的 資 料，例

如 ：

(a)  產 品 的 描 述，包 括 牌 子、型 號 或 編 號、產 品 識 別 編 碼 及

/或 生 產 日 期 ， 並 附 以 照 片 或 圖 片 。

(b) 實 施 補 救 行 動 的 理 由 ， 即 產 品 的 問 題 及 特 定 的 危 險 。

(c)  指 示 使 用 者 作 出 即 時 相 應 行 動 。

(d) 查 詢 及 ／ 或 求 助 的 電 話 熱 線 。

7.4.5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聯 同 供 應 商 應 與 註 冊 氣 體 供 應 公 司 作

出 安 排，如 有 需 要，可 請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供 協 助，為 不 安 全

的 氣 體 用 具 截 氣。若 未 能 立 即 採 取 行 動，以 糾 正 安 全 方 面 的

毛 病，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應 根 據《 氣 體 安 全 (裝 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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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使 用 )規 例 》的 規 定，要 求 註 冊 氣 體 工 程 承 辦 商 在 氣 體 用 具

上 貼 上 警 告 標 籤 。  

7.4.6  為 了 糾 正 產 品 不 安 全 的 地 方 ，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聯 同 供

應 商 應 定 出 緊 急 產 品 補 救 策 略 。 可 供 使 用 的 方 案 如 下 ：

(a)  由 銷 售 點 或 客 戶 手 上 徹 回 產 品 。

(b) 在 安 裝 及 使 用 該 產 品 的 客 戶 樓 宇 進 行 回 收 。

(c)  在 安 裝 及 使 用 該 產 品 的 客 戶 樓 宇 內 進 行 更 換 或 修 理 。

(d) 若 該 產 品 在 香 港 製 造 及 供 應 ， 則 不 再 生 產 。

7.4.7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應 記 下 就 監 察 補 救 行 動 進 展

而 作 出 的 決 定、行 動 和 成 果。此 外，把 產 品 複 元 期 縮 短 亦 十

分 重 要，要 達 到 這 個 目 的，或 須 把 行 動 升 級，以 加 快 進 行 補

救 措 施 ， 例 如 向 公 眾 重 申 或 增 加 公 佈 的 次 數 等 。  

7.4.8  在 考 慮 到 預 定 目 標，以 及 仍 未 進 行 補 救 的 其 餘 產 品 所 構 成 的

潛 在 風 險 後，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/供 應 商 應 分 析 及 監 察 事

態 發 展，並 定 期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交 中 期 報 告 及 其 他 所 需 資

料 ， 以 供 查 察 。  

7.5 作 出 補 救 行 動 後 的 跟 進 工 作  

7.5.1  在 補 救 行 動 結 束 前 ，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應 概 括 、 評 估 及

檢 討 整 個 事 件，並 在 找 出 問 題 所 在、公 佈 補 救 訊 息、採 取 糾

正 行 動 等 方 面 汲 取 經 驗，俾 能 在 改 善 產 品 設 計、製 造 或 運 載

及 補 救 程 式 等 提 供 應 見 。  

7.5.2  若 情 況 許 可 ， 進 口 商 (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 應 以 安 全 及 恰 當 的 方

法，在 補 救 行 動 後 處 置 不 安 全 或 不 能 使 用 的 氣 體 用 具，並 保

存 一 份 處 置 清 單 ， 以 作 紀 錄 用 途 。  

7.5.3 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應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交 最 後 報 告 ， 報

告 的 內 容 包 括 補 救 過 程 摘 要 、 行 動 成 果 、 評 估 及 改 善 計 畫 。

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或 會 在 詳 細 審 議 報 告 時，為 公 眾 安 全想，要

求 供 應 商 在 補 救 行 動 後 採 取 他 們 認 為 必 須 的 進 一 步 行 動 。  

7.5.4 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或 會 向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發 出 通 知 ， 在 實

施 補 救 措 施 階 段 暫 停 其 氣 體 用 具 的 批 准。當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

造 商 ) 書 面 覆 實 完 成 所 有 補 救 措 施 及 其 後 的 行 動 ( 如 有 的

話 )， 而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又 對 公 眾 並 未 受 不 應 有 的 危 險 威 脅 一

事，感 到 完 全 滿 意，便 會 將 暫 停 氣 體 用 具 的 批 准 撤 銷，進 口

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可 把 產 品 再 度 推 出 市 場 。 若 該 氣 體 用 具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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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功 能 上 的 改 動 ， 須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重 新 申 請 批 准 。

7.6 存 檔

7.6.1  申 請 人 應 覆 實 備 有 處 理 不 安 全 氣 體 用 具 的 「 補 救 措 施 手 冊 」

(見 第 7.3.1 段 )， 內 有 將 會 採 取 的 補 救 措 施 詳 情 ， 才 能 為 住

宅 式 氣 體 用 具 取 得 首 次 批 准 。  

7.6.2  補 救 行 動 開 展 後 ，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及 供 應 商 應 按 實 施

補 救 措 施 前 後 及 當 中 所 發 生 事 件 的 次 序，把 各 有 關 方 面 發 出

的 全 部 訊 息、公 佈、信 件、證 明 書、報 告 等 存 檔。進 口 商 (或
本 地 製 造 商 )及 供 應 商 應 備 存 這 些 檔，在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提 出 要

求 時 以 供 查 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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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3(a)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覆 驗 證 明 書 典 型 格 式

附 錄 3(b)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覆 驗 證 明 書 樣 本

附 錄 4(a) 無 煙 道 式 氣 體 用 具 (U 型 )的 基 本 安 全 評 估

附 錄 4(b) 煙 道 式 氣 體 用 具 (F 型 )的 基 本 安 全 評 估

附 錄 5 氣 體 用 具 標 誌

附 錄 6 已 批 准 氣 體 用 具 的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檢



申請人
(進口商/或本
地製造商)

填妥的申請表
(第5.2.2(a)段)

與申請有關的認可
核證機構詳細資料

(3.2段)

與申請有關的認可安
全標準詳細資料
(例如：EN,JIA等)
  (第3.3.1.1段)

與申請有關的文件詳
細資料(例如：證明

書、安裝/維修說明書
及證實獲得供應備用

零件的文件等)
(第4.2-4.5段)

製造商生產程序的
品質證明,品質監察
系統協議證明資料

 (第3.1.2及3.3.1.2段)

註冊及詢問處
 在開設檔案前

查核所提交的文件
是否完備和正確

氣體標準
事務處

詳細查核所有文件
(第5.2.3(a)段)

查核認可核證機構/
用具測試實驗所

(第5.2.3(b)段)

申請人須作出解釋
/再提交有關資料

通知申請人
有關結果

申請人重新提交
所有必需文件

TA1
獲得批准

否

是

不
滿
意

不滿意

滿 意 滿意

附錄1(a)

程序流程圖 - 初始類型設計批准(TA1)
(請參閱第5.2段)

(或)與附錄1(b)所列步驟一同進行

否

下接附錄1(c)

申請人考慮採取補救行
動及重新提出申請

不滿意

不
滿

意

提出申請，並包括
下列資料

向註冊及詢問處
(氣體標準事務處)
索取申請表格/

資料套

申請人
所提供的認可核證機
構獲氣體標準事務處

接受

是



附錄1(b)

程序流程圖 - 初始類型設計批准(TA2)
(請參閱第5.3段)

滿意

申請人與實驗所
澄清及解決
欠妥的項目

(或)與附錄1(a)所列步驟一同進行

實驗所向申請人
發出測試證明書

TA2
獲得批准

申請人向氣體標
準事務處提交測試
證明書及結果經核
證為真確的副本

(第5.3.2段)

不滿意

滿意

不
滿
意

下接附錄1(c)

實驗所進行基本

安全評估

申請人
(進口商/或本
地製造商 )

氣體標準事務處
查核提交的資料
是否可予接受

向實驗所提交

樣本

(第5.3.1段)



附錄1(c)

程序流程圖 - 有關認可清單及品質保證的規定
(請參閱第5.4及6.2段)

申請人五年後向
氣體標準事務處提交

(第3.3.2段)

氣體標準事務處將
有關器具型號再保留
於認可清單內五年

(第6.2段)

TA1
獲得批准

 接續附錄1(a)

氣體標準事務處將初始類型設計
批准通知申請人,並將用具型號
加進認可清單內,初步為期五年

(第5.1.4段)

進口商/本地製造商
保存符合規格

證明書(第3.3.3段)及
實施品質保證規定

 (第6.3段)

滿意

進口商/本地製造商
取得品質保證測試

滿意證明
(附錄6)

氣體標準事務處
批准在認可用具型號
上加上"認可氣體

用具標誌"
(第4.6段)

氣體標準事務處
批准有關用具型號在
本港出售為期五年

(第6.2段)

TA2
獲得批准

 接續附錄1(b)

進口商/本地製造商從
認可核證機構取得

覆驗證明書
(第3.3.2段)

申請初始類型設計批準的型號 申請覆驗的型號



附錄 2 
認可核證機構種類測試證明書樣本      頁1 

樣 本  1 樣 本  2 



附錄 2 
認可核證機構種類測試證明書樣本    頁2 

樣 本  3  樣 本  4  



附 錄 3(a) 

認 可 核 證 機 構 覆 驗 證 明 書 典 型 格 式

證 書 編 號 :_____________ 

(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正 式 名 稱 )  

本 文 件 旨 在 證 明 下 述 型 號 用 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型 號 詳 情 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 

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地 點 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製 造 商 名 稱 )_____________________製 造

(1)仍 然 符 合 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發 出 的 類 型 設 計 測 試 證 明 書 編 號 _______ 

所 述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(國 際 /國 家 安 全 標 準 )__________________ 

(2)並 在 _________________期 間 (三 年 )內 由 下 列 簽 署 本 檔 的 核 證 機 構 /已  

備 案 組 織 根 據 ________________(國 際 /國 家 標 準 )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進 行 品 質 監 察 。

簽 署 :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職 位 :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 期 :____________________   (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正 式 印 鑒 )  



  附錄 3(b) 
    認可核證機構覆驗證明書樣本    頁1

樣 本  1 樣 本  2  



附錄 3(b) 
認可核證機構覆驗證明書樣本     頁2

樣 本  1 樣 本  2 
樣 本  3 樣 本  4 

樣 本  3  樣 本  4  



     附 錄 4(a) 
基 本 安 全 評 估

無 煙 道 式 氣 體 用 具 (U 型 )  
(例 如 煮 食 爐 及 乾 燥 機 )  

I  
主 要 規 格 及 測 試 1 2  

(所 有 U 型 用 具 )  

II  
型 號 特 定 規 格 及 測 試 1 2  

(如 適 用 於 U 型 用 具 )  

CU1  一 般 構 造 及 標 記 SU1  烤 架 及 /或 烤 爐 的 構 造  

CU2  安 裝 /使 用 說 明 的 準 確 性  SU2  內 置 氣 體 調 節 器 的 操 作

CU3  供 氣 接 頭 的 準 確 性 SU3  恒 溫 器 的 操 作

CU4  氣 體 管 路 的 檢 漏 SU4  風 扇 壓 力 開 關 的 操 作

CU5  燃 燒 器 開 關 的 設 計 及 操 作 SU5  絕 緣 電 阻

CU6  燃 燒 器 的 點 火 系 統

CU7  燃 燒 器 的 熱 輸 入 量

CU8  燃 燒 效 能

CU9  火 焰 的 穩 定 性

CU10  用 具 表 面 的 溫 度  

CU11  熄 火 保 險 裝 置 的 操 作

注 12：  在 決 定 氣 體 用 具 須 符 合 的 規 格 及 訂 定 測 試 方 法 前 ， 須 先 參 考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取 得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的 原 產 地 所 依 據 的 適

用 國 際 /國 家 安 全 標 準 (如 EN、 J IA 等 ) (請 參 閱 第 3.3.1 段 )。 只 可 使 用 在 本 港 一 般 供 應 的 氣 體 類 別 (即 煤 氣 或 石 油 氣 (70%丁 烷 ：

30% 丙 烷 ) )進 行 上 述 安 全 /性 能 測 試 。  

至 於 煮 食 用 具 所 用 的 祇 用 一 次 石 油 氣 瓶 ， 石 油 氣 瓶 須 符 合 《 氣 體 安 全 (氣 體 供 應 )規 例 》 (第 51 章 )第 7 條 的 規 定



附 錄 4(b) 
基 本 安 全 評 估

煙 道 式 氣 體 用 具 (F 型 )  
(例 如 熱 水 爐 )  

I  
主 要 規 格 及 測 試 1 3  

(所 有 F 型 用 具 )  

II 
型 號 特 定 規 格 及 測 試 1 3  

(如 適 用 於 F 型 用 具 ) 

CF1  一 般 構 造 及 標 記 SF1 內 置 氣 體 調 節 器 的 操 作

CF2  安 裝 /使 用 說 明 的 準 確 性  SF2 燃 燒 管 路 檢 漏 測 試 (密 封 式 型 號 )  

CF3  供 氣 及 供 水 接 頭 的 準 確 性 SF3  空 氣 探 測 裝 置 的 操 作 (機 動 排 煙 型 號 )  

CF4  氣 體 管 路 及 水 管 路 的 檢 漏 SF4 重 新 點 火 裝 置 的 設 計 及 操 作

CF5  燃 燒 器 的 點 火 系 統 SF5  絕 緣 電 阻

CF6  燃 燒 器 的 熱 輸 入 量 (最 高 /低 設 定 )  

CF7  燃 燒 效 能

CF8  火 焰 的 穩 定 性

CF9  用 具 表 面 的 溫 度

CF10  熄 火 保 險 裝 置 的 操 作

CF11  最 高 熱 水 溫 度

CF12  煙 道 末 端 的 設 計 及 燃 燒 廢 氣 的 排 放

注 13：  在 決 定 氣 體 用 具 須 符 合 的 規 格 及 訂 定 測 試 方 法 前 ， 須 先 參 考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型 號 取 得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的 原 產 地 所 依 據 的 適

用 國 際 /國 家 安 全 標 準 (如 EN、 J IA 等 ) (請 參 閱 第 3.3.1 段 )。 只 可 使 用 在 本 港 一 般 供 應 的 氣 體 類 別 (即 煤 氣 或 石 油 氣 (70%丁 烷 ：

30% 丙 烷 ) )進 行 上 述 安 全 /性 能 測 試 。  



附 錄 5  



附 錄 6  

已 批 准 氣 體 用 具 的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檢 查

1. 第 6.3.2 段 說 明 為 進 口 的 氣 體 用 具 進 行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檢 查，旨 在 補 充 氣 體 用

具 原 產 地 的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所 進 行 的 正 式 品 質 監 察 。 由 於 所 有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

製 造 商 )都 有 責 任 確 保 所 收 到 的 每 批 氣 體 用 具 的 品 質 及 安 全 均 屬 良 好 ， 因 此

他 們 應 在 這 方 面 制 定 適 用 於 本 港 的 適 當 措 施 。

2.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由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安 排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下 的 實 驗

所 ， 定 期 從 最 新 一 批 氣 體 用 具 中 揀 選 每 種 型 號 的 一 個 樣 本 1 4， 進 行 檢 查 。

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鬚 根 據 製 造 商 在 品 質 方 面 一 向 的 表 現，評 估 某 一 型 號

須 進 行 檢 查 的 次 數。即 使 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對 製 造 商 的 公 認 品 質 表 現 深

具 信 心 ， 每 次 檢 查 的 相 隔 時 間 亦 不 可 超 過 12 個 月 ,  除 非 在 該 12 個 月 內 沒

有 收 到 載 貨。因 此，進 口 商 (或 本 地 製 造 商 )如 欲 申 請 將 某 一 型 號 的 批 准 在 認

可 清 單 內 保 留 多 5 年 時 ， 須 提 交 所 需 的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下 實 驗 所 擬

備 的 良 好 檢 查 報 告 ， 作 為 本 地 品 質 保 證 檢 查 的 證 明 檔 (請 參 閱 第 6.2 段 )。

注 14：  如 果 氣 體 用 具 由 於 一 種 或 多 種 外 觀 上 ( 即 非 性 能 上 ) 的 差 異 ， 以 致 同 一 型 號 有 多 種 類

別 ， 則 可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呈 交 涵 蓋 該 型 號 的 其 他 有 關 類 別 ， 並 經 適 當 批 署 的 單 一 張 本

地 品 質 檢 查 證 明 書 。

3 . 氣 體 用 具 進 行 品 質 檢 查 時 ， 應 對 可 以 目 測 的 項 目 加 以 核 實 ， 例 如 ：

3.1  一 般 構 造 及 標 記 情 況 ；  

3.2  是 否 備 有 正 確 的 安 裝 /使 用 說 明 書 ；

3.3  是 否 備 有 指 定 的 安 全 器 件 ；  

3.4  氣 體 、 供 水 及 電 力 接 頭 是 否 正 確 接 駁 ；

3.5  氣 體 開 關 的 操 作 情 況 及 火 焰 是 否 穩 定 。

4. 進 行 品 質 檢 查 時 ， 亦 應 透 過 測 試 1 5 下 述 各 項 以 核 實 氣 體 用 具 可 安 全 操 作 ：

4.1  在 正 常 操 作 壓 力 下 氣 體 管 路 的 密 閉 性 (及 供 水 接 頭 的 密 閉 性 (如 適 用 ))； 

4.2  點 火 裝 置 的 操 作 情 況 ；  

4.3  熱輸入量(如裝有恒溫控制器，亦須測試最高及最低熱輸入量)；  

4.4  在 正 常 操 作 情 況 下 的 燃 燒 效 能 ；  



4.5  熄 火 保 險 裝 置 的 操 作 情 況 ； 及

4.6  絕 緣 裝 置 的 完 整 性 (如 適 用 )。

注 15：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， 可 在 取 得 氣 體 標 準 事 務 處 同 意 後 ， 在 本 港 自 行 制 訂 測 試

方 法 ， 以 確 保 品 質 檢 查 切 合 實 際 需 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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